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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2025 年 3 月，业主单位委托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针对本地块污

染状况开展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工作。2025 年 3 月 20 日，《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

壤污染治理项目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同月，业主单位委托中节

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开展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工作并

编制完成施工组织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委托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环境监理单位”）对项目修复工程实施环境监理；委托杭州市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单位”）对该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工程进行效果评估。 

2025 年 5 月-2025 年 9 月，修复单位对污染地块进行了修复，监理单位在项目修复

过程中监督修复单位落实施工组织设计的施工工艺和实施过程各环境保护措施。我单

位对该污染场地土壤污染治理项目进行了效果评估。 

1.1地理位置 

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位于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路 388 号文晖单元中部，地块面

积为 34337m2，地块中心坐标为 120.176683°，30.297843°。地块东至胜南路、胜南

支路，南邻长岳街，西临规划公园绿地，北靠王马东路。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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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 本地块所在位置 

图 1.1-1  地块地理位置图 

1.2地块前期工作情况 

1、地块初步调查情况： 

2019 年 8 月，业主单位委托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对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

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工作。根据《杭州市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初步调查报告》内容，地块内土壤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h]蒽、石油

烃（C10-C40）四种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不符合其用地规划中作为商住用地

（R/B）的规划要求，需开展下一步详细调查工作。 

2、地块详细调查情况： 

2022 年 3 月，业主单位委托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详细调查。

根据《杭州市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报告》结论，土壤中苯

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h]蒽、石油烃（C10-C40）四种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

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

选值，不符合其用地规划中作为商住用地（R/B）的规划要求；地下水中有毒有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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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氟化物指标浓度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Ⅳ类标准值要求。地块

需启动风险评估程序，以确定土壤和地下水是否需要进行修复治理，为地块后续的管

理提供技术依据，同时为相关部门了解地块环境状况、合理规划地块利用方式提供数

据依据。 

3、风险评估情况 

2024 年 2 月，业主单位委托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风险评估工

作，根据《杭州市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结论，本地块土

壤中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a,h]蒽、石油烃(C10-C40)的风险均超过了人体可

接受水平，污染土壤需进一步开展土壤修复工作。经计算苯并[a]芘的修复目标值为

0.55mg/kg、苯并 [b]荧蒽 5.5mg/kg、二苯并 [a,h]蒽 0.55mg/kg、石油烃（C10-C40）

826mg/kg ，地块总污染面积 4034.51m2 ，修复深度为 0-2.5m ，总污染土方量 

4451.045m3。地块内地下水中锰和氟化物无致癌风险，氟化物危害商在可接受水平内，

锰不可计算危害商，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无需开展地下水修复工作。 

4、修复技术方案情况： 

2025 年 3 月，业主单位委托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编制《文晖单

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项目修复技术方案》，经方案比选，推荐使用“水泥窑

协同处置修复方案”作为本项目的污染土壤修复方案，“异位化学氧化修复”作为备选

方案。地块内土壤修复深度为 0-2.5m，修复指标包括苯并[a]芘、苯并[b]荧蒽、二苯并

[a,h]蒽、石油烃(C10-C40)，修复面积为 4034.51m2，污染土修复工程量为 4451.045m3。 

1.3地块修复工程及效果评估开展情况 

修复技术方案确定后，业主单位委托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完成

《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项目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

2025 年 5 月~2025 年 9 月，修复单位对污染地块进行了修复，污染土壤均采用水泥窑协

同处置技术进行外运处置。业主单位委托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项目修

复工程实施进行了环境监理。监理单位在项目修复过程中监督修复单位落实实施方案

的施工工艺和实施过程各环境保护措施。 

业主单位委托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对该污染地块修复项目进行

效果评估。我单位根据前期地块初步调查报告、详细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修复

技术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按照相关要求编制了《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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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项目效果评估方案》，并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通过专家咨询。修复过程中分批次对

修复项目进行了效果评估检测。我单位根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

技术导则（试行）》（HJ25.5-2018）、《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效果评估技术规范》

（DB33/T2128-2018）、《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HJ25.6-2019)相

关要求对场地修复项目进行了资料审查和现场勘察工作，编制了《文晖单元 XC0403-

35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项目效果评估报告》，具体结论如下：根据相关文件审核及现场勘

察，认为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项目实际修复范围、修复技术、修复

规模均符合修复技术方案要求。根据效果评估检测结果，本项目的基坑土壤、清洁土、

潜在二次污染区土壤、施工废水、异地处置场所烟气、水泥熟料等均达到修复方案、

风险评估报告以及效果评估方案中的目标值及相应标准。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浙环发[2024]47号）和《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办发[2023]234 号)，该地块今后可作为城

镇住宅用地（代码 0701）、商业用地（代码 0901）开发安全利用。 

1.4项目各参与单位 

业主单位（场地责任人）：杭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 

场地初步调查、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单位：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场地修复技术方案编制单位：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工程修复单位：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环境监理单位：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效果评估单位：杭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有限公司。 

效果评估检测单位：浙江瑞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主样单位）、浙江和一径舟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质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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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审后现场质控 

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项目质控过程中发现某点位存在异味情况。

因此对发现的异味区域土壤进行开挖处置，并针对清挖后的基坑和其他区域进行现场

采样工作。2026 年 3 月 6 日，根据质控整改情况专家评审意见，对非石油烃污染基坑

开展坑探工作，并对探坑进行采样分析工作。本次质控后处置工作结果总结如下： 

1、针对质控发现的异味区域，将发现的异味土壤全部清挖完毕并外运至水泥窑协

同处置。清挖过程中发现异味污染源为点状污染，未发现大面积的污染情况。开挖完

成后，效评单位对形成的基坑面底部和侧壁进行采样检测，未发现存在异味、异色等

情况，各检测指标检出值均低于相应的修复目标值，因此基坑底部、侧壁处置合格。 

2、对地块范围内污染调查点位密度相对较低区域作为土壤异色、异味情况重点排

查区域。钻探及采样过程中未发现存在异味、异色等情况，各检测指标检出值均满足

第一类用地标准。 

3、根据本地块第二次现场质控结果，样品检测数据表明地块关注污染物未出现超

过修复目标值情况；其他额外质控的指标满足评价标准；现场未发现基坑侧壁、底部

存在异味、异常发黑、异色等现象。因此，本次质控结论为合格。 

4、根据质控问题整改情况专家评审意见，对非石油烃污染基坑进行坑探排查。坑

探及采样过程未发现异味、异色等情况，检测指标检出值均满足相应评价标准。 

综上，本次处置工作已得到妥善处理，地块可进行安全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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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与建议 

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位于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路 388 号文晖单元中部，地块东

至胜南路，南邻长岳街，西临规划公园绿地，北靠王马东路。地块面积为 34337m2，地

块中心坐标为 120.176683°，30.297843°。 

2025 年 3 月杭州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委托中节能大地（杭州）环境修复有限公司

对该污染场地进行修复，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于 2025 年 3 月通过了专家评审，随后开始

实施场地修复施工。整个修复过程中，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土

壤修复工程实施进行了环境监理和工程监理，监督落实了实施方案的施工工艺和实施

过程各环境保护措施。 

受业主单位委托，我单位对该地块开展修复效果评估工作。接受委托后，通过对

项目文件审核、施工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现场采样等手段，结合第三方单位出具的

检测数据，得出如下结论： 

3.1修复工程实施规范性 

根据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提供的施工总结报告、监理报告，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于 2025 年 5 月 1 日正式开工修复，于 2025 年 8 月 25 日完成土壤水泥窑协同处置。

本项目计划开挖污染土方量总共 4451.045m3，施工实际开挖污染土方量为 5205.26m3，

与修复技术方案相比超挖 754.215 m3。实际多修复的土方部分是为保证修复效果，对基

坑面积及深度进行适量超挖的土壤，部分为修复单位自检超标区域进行的扩挖。实际

处置量与修复方案处理量比增加，为正向偏离。经监理单位确认，本项目污染土修复

量符合修复技术方案要求，外运污染土由建德红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水泥窑协同

处置。外运消纳处置单位的企业资质与消纳证明材料均已出具。 

结合提供的评估资料，本项目工程基本按照修复技术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及

专家评审意见要求实施，施工报备材料、过程性记录完整；地块内所有基坑清挖范围、

开挖深度均满足修复技术方案要求；污染土壤按照修复技术方案要求处置完毕，外运

处置的土壤处置完成后的水泥熟料检验合格。总体修复施工过程规范，符合污染地块

修复的相关文件要求，可进行下一步效果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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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有效性 

通过审核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类文件以及监理报告，本修复工程实施期间，环保

措施落实和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实施过程均有监理单位人员全过程旁站监督，并对污染

土外运等施工内容进行不定期巡检监督。修复施工期间，施工单位修复过程中环保措

施基本按照通过专家评审的修复方案要求落实，各项废水、废气、固废、噪声防治措

施基本落实到位；杜绝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未

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和被投诉的情况。 

3.3修复目标达标性 

效果评估单位自 2025 年 7 月 17 日进场至 2025 年 9 月 4 日结束，完成“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项目”地块内清挖污染土壤形成的基坑清理效果、清挖

出的清洁土、水泥窑协同处置土壤、修复潜在二次污染区土壤的采样检测工作。共采

集基坑样品 72 个，清洁土样品 8 个，废水样品 3 个，筛上物样品 7 个，疑似二次污染

区域样品 25 个，水泥样品 9 个，水泥窑烟气样品 3 个，厂界空气 4 个。 

根据具有资质的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数据，形成如下结论： 

（1）地块修复范围内基坑的清理均已达到修复技术方案的既定要求，所有基坑坑

底、侧壁样品污染物检测浓度均低于修复目标值，基坑的清理均达到修复技术方案的

既定要求。 

（2）地块清洁土土壤样品所检测浓度均低于修复目标值，满足地块回填要求；筛

上物样品各检测浓度均低于评价标准，可用于回填。 

（3）污染土壤外运水泥窑协同处置产生的产品质量检测结果表明，污染土壤协同

处置产品合格；污染土壤在处理期间有组织及无组织废气均能够达标相应排放标准限

值要求。 

（4）施工废水经收集处理后各污染物指标均能够满足纳管要求。 

（5）潜在二次污染区域表层土壤的取样监测结果表明，地块修复范围内，未发现

修复工程造成表层土壤的二次污染问题。 

3.4地块可安全利用性 

文晖单元 XC0403-35 地块土壤污染治理项目共处置污染土方量 5205.26m3，与修复

技术方案相比超挖 754.215m3。本项目修复实施过程规范，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有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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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评估阶段的基坑土壤、清洁土壤、潜在二次污染区土壤、施工废水等均达到修复目

标值及相应标准。 

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督管理办法（修订）》（浙环发

[2024]47 号）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办发

[2023]234号)，该地块今后可作为R/B商住用地（0701城镇住宅用地、0901商业用地）

开发安全利用。 

3.5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根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25.5-2018），

下列情景下，应提出后期环境监管建议： 

①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未达到 GB36600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的地块； 

②实施风险管控的地块。 

本地块属于治理修复地块，后续将投入开发建设，地块不属于风险管控地块；本

地块用地规划为 R/B 商住用地，修复后土壤中污染物浓度达到 GB36600 第一类用地筛

选值的要求，因此地块无需进行后期环境监理。本次评估对地块在后续开发过程提出

以下建议： 

（1）建议在开发前实施封闭式管理，并在地块出入口设置标识标牌，告知地块的

基本信息及潜在风险，避免地块外无关人员随意进入，严防污染物质违规倾倒入本地

块，地块内不得暂存固体废弃物； 

（2）建设过程中应制定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防止二次污染。开发建设过程中，

如发现新的土壤、地下水污染问题，应立即停止施工，并上报环境主管部门； 

（3）地块开发前后任何时间段，地块内地下水严禁以施工、生活等任何形式进行

利用，开发过程中对应的基坑水、渗出液和施工水需进行有效收集处理。地块建设时

涉及的基坑废水应经预处理后纳入市政管网，不得直接排放。 

3.6不确定性分析 

本项目修复工程及效果评估工作严格依据国家及浙江省相关技术导则及规范，根

据通过专家评审的修复技术方案、施工组织设计、效果评估方案进行实施，在最大程

度上降低了效果评估工作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本项目污染土壤修复工程及效果评

估工作仍可能存在以下一些潜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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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修复工程及效果评估工作的设计及实施是在前期场地污染状况调查及

风险评估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场地调查及风险评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同样可能

对场地修复及效果评估产生一定的潜在不确定性。 

（2）由于土壤中污染分布的各向异性及不连续性，效果评估采样布点密度对样品

代表性可能存在一定的潜在不确定。 

（3）本项目修复工程中清洁土共 980.80m3，检验合格后用于基坑回填。效果评估

按照每 200m3 不少于一个样品标准进行采样检测，共采集 8 个样品。现场采用时根据

堆土平均划分区域，每个区域内用挖机进行开挖，采集不同深度、不同位置的土壤作

为该区域样品进行检测，样品尽可能代表本区域的土壤质量，但布点密度有限仍可能

存在一定的潜在不确定。 

本项目修复工程采用污染土壤异位修复与处置，并根据需要增大采样布点密度，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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